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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７．０６．３０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倍）

０．５３ ０．６３ ０．６６ ０．６６

速动比率（倍）

０．５０ ０．６０ ０．６１ ０．５９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３７．２８％ ３３．０９％ ２９．４７％ ３５．７５％

资产负债率（合并）

５５．８４％ ４９．１２％ ５２．７６％ ５７．９９％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

权和采矿权后）占净资产的比例

５．０１％ ４．７７％ ４．６７％ ５．１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３．０５ ３．３４ ３．０８ ２．７１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８．２０ １５．０５ １６．０５ １４．５１

存货周转率（次）

２９．５２ ５０．５７ ３９．３４ ３１．９４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４５

，

８０９．９０ ７９

，

８９１．９７ ８２

，

７３５．５７ ７６

，

２３８．６３

利息保障倍数（倍）

１４．３１ １２．７５ １０．５３ ７．３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元）

０．５１ １．０４ １．４１ １．１９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每股收

益（元）

基本

０．３９ ０．６７ ０．７４ ０．６１

稀释

０．３９ ０．６７ ０．７４ ０．６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净资产

收益率（

％

）

加权平

均

１２．０３ ２１．４２％ ２６．２４％ ２４．５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

益（元）

基本

０．３８ ０．６８ ０．６５ ０．６２

稀释

０．３８ ０．６８ ０．６５ ０．６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产

收益率（

％

）

加权平

均

１１．８７ ２１．５４％ ２２．９６％ ２４．７８％

注

１

：基本每股收益按照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注

２

：净资产收益率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较低，资产负债率较高，但是由于经营业绩优良，经营活动获取

现金能力较强，可保证正常的生产经营和偿还到期债务，偿债能力较强；公司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较高，符合公司的业务经营特点。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均超过

９９％

，公司主营业务突出。 其他业务收入主要为

燃气具、管材、煤气表等燃气相关产品的销售收入。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天然气销售收入占当期

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９２．０６％

、

９３．０４％

、

９３．４１％

和

９４．５２％

，是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与可比上市公司毛利率对比情况如下：

证券简称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陕天然气

１０．９８％ １２．４０％ １５．２５％ １８．１７％

大众公用

１６．０１％ １４．０２％ １３．９５％ １０．７７％

重庆燃气

１５．５７％ １５．５４％ １５．６９％ １４．６３％

深圳燃气

２３．０７％ ２５．４５％ ２３．４８％ １９．２８％

新天然气

２８．７４％ ３１．６３％ ２８．７４％ ２８．３７％

皖天然气

８．８４％ ９．７０％ ９．９６％ １０．６１％

平均值

１７．２０％ １８．１２％ １７．８４％ １６．９７％

佛燃股份

２１．９２％ ２１．５５％ １９．９３％ ２０．８２％

在上述同行业上市公司中，陕天然气、皖天然气主要经营天然气长输业务。 长输业务的毛利率主要

由管输费占气价的比例高低决定。公司的天然气销售以城市天然气销售业务为主，由子公司高压管网公

司对所有进入佛山市地域范围内管道天然气实施统一接收， 并供应给佛山市各区域的城市燃气经营企

业，因此，公司的城市天然气业务实际上包含两个部分的毛利：一是子公司高压管网公司供应给各区域

的城市燃气经营企业时产生的管输毛利； 二是公司及公司下属的各区域城市燃气公司经营城市燃气业

务产生的毛利。 从毛利率来看，公司的主营业务毛利率也高于以长输业务为主的陕天然气、皖天然气。

除陕天然气、皖天然气外，其余大众公用、重庆燃气、深圳燃气、新天然气等四家同行业公司的经营

业务均以城市燃气为主，但四家公司的毛利率仍存在一定差异，主要是由于我国城市天然气价格定价方

式由各地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管理，不同地区的气价存在较大差异，毛利率水平主要取决于气价差额（销

售价格与采购价格的差额）占销售价格的比例高低。因此，不同公司之间毛利率的直接可比性较低。在上

述同行业上市公司中，公司与深圳燃气主要经营区域均在广东省内，毛利率也较为接近。

从行业毛利率的变动趋势看，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毛利率分别为

１６．９７％

、

１７．８４％

、

１８．１２％

和

１７．２０％

，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２０．８２％

、

１９．９３％

、

２１．５５％

和

２１．９２％

。 报告期内，公司

主营业务毛利率与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毛利率均保持稳定，波动幅度都很小。

（六）股利分配政策

１

、公司报告期内股利分配情况

公司经营业绩良好，并重视回报股东，自报告期期初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共进行了

４

次

利润分配，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分别派发现金股利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１７

，

５００

万元、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和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

、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６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在中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完成之日前形成的滚存利润， 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照本次发行完成后所持股份

比例共同享有。

３

、公司上市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

的议案》和《关于制定

＜

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

的议案》；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 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

议案，对公司发行上市后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了明确规定。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经本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本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６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公司拟将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按轻重缓急顺

序投资于以下项目（包括置换募集资金到位前已预先投入该等项目的自筹资金）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１

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三期工程

高压管网公

司

６５

，

０５４ ３５

，

４００．００

２

佛山市三水区天然气利用二期工程 三水燃气

２９

，

３６５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高要市管道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 肇庆佛燃

７８

，

５６５ １６

，

０８８．２２

合计

１７２

，

９８４ ７１

，

４８８．２２

上述项目均已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复，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批复 环评批复

１

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三期工程 粤发改能电函［

２０１３

］

３２７

号 粤环审［

２０１２

］

５５１

号

２

佛山市三水区天然气利用二期工程 粤发改能电函［

２０１３

］

４２３

号 粤环审［

２０１２

］

４９６

号

３

高要市管道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 高发改资［

２０１６

］

８

号 肇环建［

２０１５

］

２４

号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前景分析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入项目均系公司的核心主业—管道天然气业务。募投项目的实施，可以大幅提高

佛山市管网覆盖区域，扩大城市管网供气范围，提升佛山市气化率水平；同时，随着募投项目的投产，本

公司管道天然气业务收入将持续增长，公司盈利能力也将不断增强。

高压管网三期工程由高压管网公司投资建设，该工程是在高压管网一期、二期工程的基础上，为了

增加佛山市高压管网系统的完整性和覆盖范围而投资建设的项目。本次工程结合广东大鹏、西气东输二

线、广东省网、珠海金湾

ＬＮＧ

项目和珠海高栏港

ＬＮＧ

项目等气源，新增建设管网

６６ｋｍ

，同时新建

３

座高中

压调压站、改建

２

座高中压调压站，从而实现佛山市五区联网供气，形成气源多元化、管理自动化和调度

统一化的高压管网供气格局。 工程完工投产后，年新增供气达

４．７４

亿立方米。

三水二期工程建设完成后相比一期工程增加居民用户

６．２９

万户， 使得三水城镇人口气化率接近

６０％

，大幅提升三水区气化率水平，加快区域内管网完善、改善管网供气布局可进一步提升区域供气的

稳定可靠性。本次工程新建中压

Ａ

级输配管网

２９２．０

公里，建设完成后三水区设计年供气量达到

５．２

亿立方

米，相比一期工程增加

３．０９

亿立方米。

高要二期工程建设完成后相比一期工程增加居民用户

１．８１

万户， 提升高要市城镇人口气化率至

１３．３％

，对落实主要污染物减排，优化城市能源结构，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化水平有重要作

用。 本次工程建设包括金渡门站扩建、加气站

２

座、高压管道

２１．８

公里、次高压管道

１２．９

公里、中压干管

１５１．４３

公里、中压支管

３０

公里等。建设完成后高要市设计年供气量达到

３．５１

亿立方米，相比一期工程增加

３．３４

亿立方米。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一）管道天然气定价政策受物价主管部门调控的风险

为持续推动我国天然气市场持续良性发展，

２０１１

年以来国家制定天然气价改“三步走”战略。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非居民用存量气价格两次上调，增量气一步到位与国际市场接轨，天然气价格管理由出厂环

节转移至门站环节，实行政府指导的最高上限价格管理。国家发改委宣布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起对各省增量

气最高门站价格每立方米下降

０．４４

元，存量气最高门站价格每立方米上调

０．０４

元（居民用气门站价格不

作调整），至此我国增量气与存量气价格正式并轨，气价改革“三步走”战略全面完成。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

２０１５

］

２８

号），未来将按照“管住中

间、放开两头”总体思路，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促进市场主体多元化竞争，稳妥处理和逐步减少交叉补

贴，还原其商品属性。 尽快全面理顺天然气价格，加快放开天然气气源和销售价格。

根据《广东省物价局关于管道燃气价格的管理办法（试行）》（粤价［

２０１２

］

２６６

号），城市管道燃气销售

价格授权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和调整。 城市管道燃气企业的分销价格、居民用气价格、公用性质用气价

格、工商业用气价格和相关服务价格授权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和调整，报广东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

备案。

公司主要的经营区域在佛山市内，根据佛山市物价局《关于调整管道天然气居民用气销售价格和建

立其他用气定价机制的通知》（佛价［

２０１０

］

１１８

号）的规定，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起，佛山市管道天然气居民用

气价格每立方米为

３．６５

元； 居民以外的其他用气价格实行下游销售价格与上游供货价格同方向联动的

定价机制，原则上天然气企业年度统算运行费不得超过审定的标准、成本利润率不得超过

８％

。 根据佛山

市物价局《关于高压管网管道天然气输配价格有关问题的批复》（佛价［

２０１０

］

１０７

号）的规定，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起，高压管网公司销售的广东大鹏一期合同气按

２．１８

元

／

立方米执行；其他气源价格实施与上游价

格同方向联动；并实行成本利润双控制的管理原则。 上述两个文件佛价［

２０１０

］

１１８

号文及佛价［

２０１０

］

１０７

号文的有关规定均执行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根据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实行的佛山市物价局 《关于调整管道天然气居民用气销售价格和建立其他用

气定价机制的通知》（佛发改价［

２０１５

］

６０

号），高压管网公司的分销价格实行成本利润双控制和与气源同

方向联动的定价机制，其配气价格即原代输价格实行最高限价管理。此外，居民用气价格方面，统一全市

容量气价和计量气价并实施阶梯气价。对公用性质用气价格实行政府定价，而就工商业用气价格则实行

最高限价管理， 工商业用气最高限价每年年初由佛山市价格主管部门根据气源价格变化、 市场供求状

况、社会承受能力等综合因素进行调整，并实行购气成本与最高限价同方向联动的动态调整机制。

上述文件总体体现了对居民供气实行阶梯气价、价格保持总体稳定；工商业用户实行购气成本与最

高限价同方向联动的动态调整机制。 从公司运行情况来看， 总体上成本利润率水平被控制在一定范围

内。 但如果未来政府相关部门对天然气的销售价格、定价政策或定价机制作出调整，导致公司的利润空

间受到压缩，或者物价主管部门未能就气源价格变动及时同步、充分联动调整，将会对本公司产生不利

变化，可能会对本公司管道天然气业务经营和经济效益造成不利影响。

（二）供应商集中的风险

为保障气源稳定和形成多主体的气源供应结构，同时满足未来日益增长的天然气需求，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高压管网公司及肇庆佛燃与上游天然气供应商签署照付不议合同，以实现多个气源的联网供应、

互补调配，有效地降低供应商集中的风险。

公司根据行业惯例采取照付不议原则签署天然气购销合同以获得中长期气源，截止目前主要包括：

序号 采购方 天然气供应方 合同期限

１

高压管网公司 广东大鹏 合同期为期

２５

年至

２０３１

年止

２

高压管网公司 中石油 自

２０１２

年起至

２０３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

高压管网公司 中海油气电 自

２０１４

年起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

肇庆佛燃 中石油 自

２０１２

年起至

２０３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报告期内，公司采购的来自于广东大鹏、中海油气电及中石油等长期天然气气源供应量合计数占当

年天然气采购总量的比例分别约为

９１％

、

９３％

、

８７％

和

８５％

， 一方面确保了公司能够获得长期且相对稳定

的天然气供应保障，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少数供应商的高度依赖。此外，高压管网公司、肇庆

佛燃向上游天然气供应商采购的部分天然气需要由广东省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提供管道天然气输送服

务，并向其支付相应的管输费用。

报告期内， 本公司天然气采购向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额占同期天然气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９４．３５％

、

９７．９０％

、

９０．１７％

和

９０．２６％

。 这主要与我国天然气上下游产业链环节的特点密切相关。 当前我国天

然气上游勘探开发和中游输配环节高度集中在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大国有石油公司手中，三大公

司国内天然气产量占全国产量的

９５％

以上，进口的天然气约占全国总进口量的

８０％

以上，供应量占国内

天然气市场份额的

９０％

左右。

尽管城市燃气处于天然气利用的优先序位，但是随着我国天然气总体需求持续增长，如果天然气上

游供应商供应量大幅减少、生产运行中出现重大事故，或出现其他不可抗力因素，不能按照合同保证天

然气的供应，则短期内会对公司的经营业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照付不议采购模式的风险

“照付不议合同”是天然气行业国际特有的经营模式，合同明确规定供气的质量标准和数量要求，合

同条款严格地规范并平衡供用气双方的权利及义务。 依照合同约定，即使在市场变化的情况下，需求方

用气未达到合同约定数量时，卖方仍可要求买方依照照付不议量付款；供应方供气未达到合同约定数量

时，买方有权要求卖方作相应补偿。由于天然气开发项目投资大、风险高，天然气上下游企业通过签订较

长期限的合同来降低开发项目的不确定性风险，即由上游企业承担资源开发风险、下游企业承担市场开

发风险，上下游企业通过合同约束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目前高压管网公司分别与广东大鹏、中石油、中海油气电分别签订了为期

２５

年、

２７

年、

５

年照付不议

的长期合同；肇庆佛燃与中石油签订了为期

２７

年照付不议的长期合同。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尽管与前述天

然气供应商签订了长期照付不议合同， 但供需双方仍可通过协商方式来调整年合同量或年照付不议量

以及就合同约定的照付不议义务进行协商豁免。

如果公司的市场开发量没有达到所签订照付不议合同规定的照付不议量， 或如果公司与上游天然

气供应商无法通过协商方式就年合同量或年照付不议量调整达成一致， 或无法就合同约定的照付不议

义务予以协商豁免， 则公司可能会面临按照照付不议合同规定的照付不议量支付采购款项的风险。 此

外，由于公司与广东大鹏签署的照付不议合同采购价格相对较低，如该合同今后不能依约履行亦可能影

响公司的天然气采购成本并进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二、其他重要事项

（一）重大采购合同

１

、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燃气总公司与广东大鹏签订《广东液化天然气项目天然气销售合同》，约定：合同

基本期限为商业运转起始日（试运转期结束之日的次日）起的

２５

年，基本期限可由双方以书面形式延长，

燃气总公司累计向广东大鹏采购天然气的基础量为最初

１２

个月

２６２

万吉焦、第二个

１２

个月

４１６

万吉焦、第

三个

１２

个月

５７５

万吉焦、第四个

１２

个月

７８９

万吉焦、渐增期结束之后每个合同年

９２６

万吉焦，天然气的价格

由

ＬＮＧ

单价、

ＬＮＧ

运输单价、气化管输单价三部分组成。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２５

日，佛燃有限与高压管网公司签订协议，佛燃有限将其在《广东液化天然气项目天然气

销售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和义务转让给高压管网公司，高压管网公司成为《广东液化天然气项目天然

气销售合同》项下的买方，享受其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佛燃有限与广东大鹏签订《天然气销售合同之第一修改协议》，对采购天然气的年

合同量及其修正条款作出进一步约定。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８

日，广东大鹏出具《关于同意天然气销售合同之转让生效的确认函》（粤

ＬＮＧ

［

２００６

］

１７５

号），同意佛燃有限将其在《广东液化天然气项目天然气销售合同》项下的所有权利义务转让给高压管网

公司，转让生效日期为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８

日。 转让生效后至今，高压管网公司成为上述天然气销售合同项下的

买方，承担相关所有义务并享有相关所有权利。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高压管网公司与中海油气电签订《天然气销售合同》，约定：中海油气电向高压

管网公司销售天然气，合同期自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或双方约定的迟于改日的日期）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合同气量为每一合同年

４

，

０５７

，

６９２

吉焦（约合

７．４

万吨），天然气的价格由天然气基础价格、综合服务

费用单价组成。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高压管网公司与中海油气电签订《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增提气销售确认函》，对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的天然气供气量等事宜作出进一步约定。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高压管网公司与中海油气电签订《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增提气销售确认函》，对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的天然气供气量等事宜作出进一步约定。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高压管网公司与中海油气电签订《天然气购销合同补充协议

１

》，就优惠期间的日天

然气实际提取量、燃气价格等事项做了补充约定。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高压管网公司与中海油气电签订《天然气购销合同补充协议

２

》，对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期间的天然气供气价格等事宜做出进一步约定。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０

日，高压管网公司与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东贸易分公司签订《天然气销

售合同补充协议三》，对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供气期间天然气购销事宜作出进一步约定。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５

日，高压管网公司与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东贸易分公司签订《天然气销售合同

补充协议四》，对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５

日期间的天然气结算价格进行确认，并对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供气期间天然气购销事宜作出进一步约定。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高压管网公司与中石油签订《西气东输二线天然气购销协议》，约定：中石油向高

压管网公司销售天然气， 合同期限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后生效并持续至

２０３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同期前

５

年的年合同气量分别为

０．７８

亿方、

２．２６

亿方、

６．６３

亿方、

７．３

亿方、

７．３

亿方，合同期前五年结束

以后每个五年区间内各年的合同量将在该区间开始前一年的

６

月

３０

日之前由双方协商确定，天然气价格

待西二线天然气价格确定后以补充协议形式明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高压管网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气东输销售分公司签订《

２０１６

年今

冬明春非居民用气价格调整协商确认书》，约定：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高压管网公司用气价格

在基准门站价格基础上上浮

１０％

执行，即

２．３９８

元

／

方，具体价格调整持续时间以专业公司后续要求为准。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肇庆佛燃与中石油签订《西气东输二线天然气购销协议》，约定：中石油向肇庆佛

燃销售天然气，合同期限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后生效并持续至

２０３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同期

前

４

年的年合同气量分别为

０．１

亿方、

０．５

亿方、

０．５

亿方、

０．５

亿方， 合同期前五年结束以后每个五年区间内

各年的合同量将在该区间开始前一年的

６

月

３０

日之前由双方协商确定， 天然气价格为

２．７４

元

／

标准立方

米，如国家发改委对西二线天然气价格有新规定，按新规定执行，如卖方对天然气价格有新规定，按新规

定执行，但不得与国家规定违背。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肇庆佛燃与中石油签订《

＜

天然气销售协议

＞

变更协议》，对《西气东输二线天然气

购销协议》中买方名称由高要市佛燃天然气有限公司变更为肇庆佛燃天然气有限公司。

５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高压管网公司与中海油气电签订了《液化天然气销售与购买合同》，约定：高压管

网公司向中海油气电购买液化天然气，各方依据合同项下约定应由卖方供应并由买方接收并付款、或虽

未接收但仍需付款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天然气价格为以报价函为准。

６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肇庆佛燃与中海油气电签订《天然气销售合同》，约定：中海油气电向肇庆佛燃销

售天然气，合同期自签订之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２０１５

年合同量为每一合同年

６７１

，

４００

吉焦（约合

１

，

８００

标准立方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４

日，肇庆佛燃与中海油气电签订《

＜

天然气销售合同

＞

的补充协议一》，对《天然气销售

合同》项下的合同期进行延长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同时对

２０１６

年间的天然气合同量和天然气价格等相关

条款进行了约定。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４

日，肇庆佛燃与中海油气电签订《

＜

天然气销售合同

＞

的补充协议二》，对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期间的天然气供气价格等事宜做出进一步约定。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０

日，肇庆佛燃与中海油气电签订《

＜

天然气销售合同

＞

的补充协议三》，对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的天然气供气价格等事宜做出进一步约定。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９

日，肇庆佛燃与中海油气电签订了《

＜

天然气销售合同

＞

的补充协议四》，对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５

日期间的卖方交付、买方提取的天然气量进行结算，并对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的天然气价格做出进一步约定。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肇庆佛燃与中海油气电公司签订了《

＜

天然气销售合同

＞

的补充协议五》，就增加

ＬＮＧ

购销安排、

ＬＮＧ

价格及应付额等事项做了补充约定。

７

、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顺德燃气与广州元亨燃气有限公司签订《液化天然气购销合同》，约定：顺德燃气向

广州元亨燃气有限公司购买液化天然气，合同有效期自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买方应在不

迟于每月到站交付开始前的三天向卖方提供该月计划采购的天然气量，卖方应及时予以书面确认，天然

气价格由卖方提交并经买方确认以作为当月结算单价。

８

、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顺德燃气与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广东佛山石油分公司签订 《液化天然气购销合

同》，约定：顺德燃气向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广东佛山石油分公司购买液化天然气，合同有效期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买方应在不迟于每月到站交付开始前的三天向卖方提供该月计划采购

的天然气量，卖方应及时予以书面确认，天然气价格由卖方提交并经买方确认以作为当月结算单价。

９

、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

日，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气销售南方分公司与高压管网公司签订《

２０１７

年度天然气销售协议》，约定：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气销售南方分公司向高压管网公司销

售天然气，合同期限自双方签字加盖之日起生效，持续有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年度供气量为

３．０

亿方。

１０

、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４

日，广东广业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与高压管网公司签订《液化天然气购销合同》，约

定：高压管网公司向广东广业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购买液化天然气，合同有效期自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买方应在每月

２８

日前向卖方提供下一月的月度天然气采购信息，卖方应在每月

３０

日前或根

据买方另行要求的时间向买方书面提供下一月的月度天然气销售信息。

１１

、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４

日，广州元亨能源有限公司与高压管网公司签订《液化天然气购销合同》，约定：高

压管网公司向广州元亨能源有限公司购买液化天然气，合同有效期自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买方应在每月

２８

日前向卖方提供下一月的月度天然气采购信息， 卖方应在每月

３０

日前或根据买方另行

要求的时间向买方书面提供下一月的月度天然气销售信息。

（二）重大销售合同

序号 销售公司 客户名称 签订日期

年用气量

（万立方米）

合同有效期

１

发行人

佛山市溶洲建筑陶瓷二厂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６．１２．３０ ５２０

２０１６．１２．３０－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２

发行人 佛山东华盛昌新材料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０３．０１ １

，

２００

２０１７．０３．０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３

高明燃气 佛山金兰铝厂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１１．３０ ８９５

２０１５．１２．０１－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４

高明燃气 佛山市法恩洁具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１２．１９ ８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０１－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５

高明燃气 广东耀银山铝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１１．３０ １

，

３６８

２０１５．１２．０１－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６

高明燃气 佛山津西金兰冷轧板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１１．３０ ７５０

２０１５．１２．０１－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７

高明燃气

佛山市高明区雅居陶瓷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６．２．２３ ３３０

２０１５．１２．０１－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８

高明燃气

广东永航新材料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６．１．２９ ２

，

６５０

２０１６．０２．０１－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９

高明燃气

佛山高富中石油燃料沥青有限

责任公司

２０１７．６．２９

约

４

，

５００Ｎｍ３ ／ ｈ

２０１７．０７．０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１０

高压管网公司 佛山市南海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１２．１１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均为

１．０９５

亿方，期后由

双方协商确定

２０１５．０１．０１－

２０３９．１２．３１

１１

高压管网公司 佛山市南海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０７．１１ ６

，

０００

２０１７．０７．０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１２

高压管网公司 中山智仁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０４．２１ ２

，

７００

２０１７．０４．２１＿

２０１７．１１．１９

１３

高压管网公司 中山智仁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０５．０４ －

２０１７．０５．０４－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１４

三水燃气 佛山市广成铝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６．２８ ９４６

２０１６．０６．２８－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１５

三水燃气 佛山市三水凤铝铝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８．１０ ５

，

２９０

２０１６．０８．１０－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１６

三水燃气 广东澳美铝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７．１ ９１４

２０１６．０７．０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１７

三水燃气

广东兴发铝业有限公司佛山市

三水分公司

２０１６．７．１ ２

，

５８０

２０１６．０７．０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１８

三水燃气 佛山科勒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３．３１ ２０１０．９９

２０１７．０４．０１－

２０１９．０３．３１

１９

肇庆佛燃 广东萨米特陶瓷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８．１７ ７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０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２０

顺德燃气 广东浦项汽车板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７ １

，

４５０

２０１７．０８．０１－

２０１８．０７．３１

２１

三水燃气 百威英博（佛山）啤酒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１

，

４３２．０３

２０１６．０１．０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三）银行借款及担保合同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正在履行的重大借款合同共

２６

份，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合同名

称

借款

方

借款银行 借款合同号

借款合同

金额（万

元）

借款期限

担保

方式

担保方

保证

＼

抵押

＼

质押合同号

１

项目融

资借款

合同

高压

管网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佛山

分行

兴银粤项保借字

（营销管理部）第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００８７

号

３９

，

０７４．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０７－

２０２５．０１．０６

保证 本公司

兴银粤项保

字（营销管

理部）第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０１１

４

号

２

人民币

中（长）

期借款

合同

高压

管网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佛山

分行

兴银粤保借字（分

营）第

２００９１２２４０５１９

号

２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１２．２５－

２０１８．１２．２５

保证 本公司

兴银粤借保

字（分营）

２００９１２２４０５１

９

号

３

固定资

产借款

合同

高压

管网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分行

２０１３

年佛项字第

７

号

２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０５．２３－

２０２３．０５．１６

信用

－ －

４

借款合

同

高压

管网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佛山华达支行

４４１０１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２５

２１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０５．１２－

２０２１．０３．０１

保证

公控公

司

４４９０１２００８００

０００６５２

５

项目融

资借款

合同

三水

燃气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佛山

分行

兴银粤保借字（营

管）第

２０１４１０１７１２４４

号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０９－

２０２２．１２．０８

保证 本公司

兴银粤项保

字（营销管

理部）第

２０１４１０１７０８４

３

号

６

人民币

中（长）

期借款

合同

三水

燃气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佛山

分行

兴银粤保借字（分

营三水）第

２００９０８１００２７０

号

１９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０８．１０－

２０１８．０８．０９

保证

气业集

团

兴银粤借保

字（分营）第

２００９０８１００１７

１

号

７

项目融

资借款

合同

高明

燃气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佛山

分行

兴银粤项保借字

（营销管理部）第

２０１５０６０７１００４

号

１７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０６．０９－

２０２４．０６．０８

保证 本公司

兴银粤保字

（营销管理

部）第

２０１５０６０７１００

４

号

８

佛山市

天然气

高压管

网工程

项目贷

款合同

高压

管网

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

农村信用合作

社联合社城南

营业部

城南借字

２００５

年

第

０６００４

号

１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５．０６－

２０１７．１２

保证

佛山市

公盈投

资控股

有限公

司

城南保字

２００５

年第

０６００１

号

９

固定资

产借款

合同

肇庆

佛燃

广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佛山

分行

２０１２

佛分固贷字

第

１２２５００１

号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２７－

２０２２．１２．２７

保证 本公司

２０１２

佛分高

保字第

１２２５００１

号

１０

项目融

资借款

合同

高压

管网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佛山

分行

兴银粤项保借字

（营销管理部）第

２０１３０９１８１１３３

号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０９．２２－

２０２２．０９．２２

保证 本公司

兴银粤保字

（营销管理

部）第

２０１３０９１８１１２

８

号

１１

人民币

中（长）

期借款

合同

高明

燃气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佛山

分行

兴银粤保借字（分

营）第

２００９１１１９００９２

号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１１．２０－

２０１８．１１．２０

保证

气业集

团

兴银粤借保

字（分营）

２００９１１１９００９

２

号

１２

借款合

同

顺德

燃气

广东顺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ＰＪ１１３０６１２０１６００２０

８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９．２７－

２０１７．０９．２７

信用

－ －

１３

珠海华

润银行

并购借

款合同

发行

人

珠海华润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分行

华银（

２０１７

）佛山

并购字（分营）第

０６３

号

９

，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０５．１７－

２０１８．０５．１６

信用

－ －

１４

借款合

同

高压

管网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佛山

分行

２０１６

年佛字第

１０１６２００１８７

号

９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１２．２１－

２０１７．１２．２０

保证 本公司

２０１６

年佛字

第

００１６２０００５３

号

１５

借款合

同

高压

管网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佛山

分行

２０１７

年佛字第

１０１７２０００５０

号

９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０５．０５－

２０１８．０５．０４

保证 本公司

最高额不可

撤销担保书

１６

借款合

同

高压

管网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佛山

分行

２０１７

年佛字第

１０１７２０００４４

号

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０４．２５－

２０１８．０４．２４

保证 本公司

最高额不可

撤销担保书

１７

流动资

金借款

合同

三水

燃气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佛山

分行

兴银粤借字（三

水）第

２０１７０５０６１００１

号

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０５．１０－

２０１８．０５．０９

保证 本公司

兴银粤保字

（营销管理

部）第

２０１７０５０８０６０

６

号

１８

项目融

资借款

合同

肇庆

佛燃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佛山

分行

兴银粤项保借字

（营销管理部第

２０１３０５０８００８２

号）

８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

０５．１７－

２０２３．０５．１７

保证 本公司

兴银粤保字

（营销管理

部第

２０１３０５０８００８

７

号

１９

项目融

资借款

合同

高压

管网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佛山

分行

兴银粤项保借字

（营销管理部）第

２０１６０４１１０４８６

号

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２１－

２０２１．０４．２０

保证 本公司

兴银粤保字

（营销管理

部）第

２０１６０４１１０４８

６

号

２０

固定资

产贷款

合同

云浮

佛燃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云浮市分行

２０１３

年基建字第

０１

号

７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０６．０８－

２０２３．０６．０７

保证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公司

保证字第

０１

号

２１

流动资

金借款

合同

高压

管网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佛山

分行

兴银粤保借字（营

销管理部）第

２０１７０３７４０６７２

号

５

，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０３．２７－

２０１８．０３．２６

保证 本公司

兴银粤保字

（营销管理

部）第

２０１６０３２４０８６

３

号

２２

项目融

资借款

合同

南雄

佛燃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佛山

分行

兴银粤保借字（营

销管理部）第

２０１３０１３００３０８

号

５

，

７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０２．０１－

２０２１．０２．０１

保证 本公司

兴银粤保字

（营销管理

部）第

２０１３０１３００３５

７

号

２３

借款合

同

高压

管公

司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佛山

分行

２０１７

年佛字第

１０１７２０００１３

号

４

，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２７－

２０１８．０２．２６

保证 本公司

２０１６

年佛字

第

ＢＺ００１６２０００

５３

号

２４

流动资

金借款

合同

发行

人

珠海华润银行

佛山分行

华银（

２０１６

）佛山

流贷字（分营）第

１８５

号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１２．３０－

２０１７．１２．３０

信用

－ －

２５

流动资

金借款

合同

发行

人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佛山

分行

兴银粤借字（营销

管理部）第

２０１７０５１１０４１９

号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０５．１１－

２０１８．０５．１０

信用

－ －

２６

流动资

金借款

合同

高压

管网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佛山

分行

兴银粤保借字（营

销管理部）第

２０１７０７１７０７１８

号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０７．１７－

２０１８．０７．１６

保证 本公司

兴银粤保字

（营销管理

部）第

２０１６０３２４０８６

３

号

（四）其他重大合同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本公司与银河证券签订《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并在上市之保荐协议》及《佛

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之主承销协议》，由银河证券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本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签署了《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度超短期融资券承销协议》。

（五）诉讼和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存在的尚未了结的单笔争议金额

１００

万元以

上的诉讼、仲裁情况如下：

１

、南华投资作为顺德燃气的股东代表与发行人就顺德燃气利益受损等事宜的责任纠纷

（

１

）《天然气分销售合同》纠纷合同涉及纠纷事项的全部权利、义务、责任条款

Ａ

、纠纷主要事项说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４

日，顺德燃气与高压管网公司签订《天然气分销售合同》（

ＦＳＬＮＧ－ＺＹ－０２－００３

），约定高压

管网公司向顺德燃气公司供应

１

万吨

／

年（稳产年）的大鹏一期气，合同期限为

２５

年；且约定当佛山市获得

新气源后本合同终止，双方就新气源另行签署新的分销售合同。

高压管网公司与顺德燃气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就购买西气东输二线气（佛山市新增气源）签署了天然气购

销合同，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高压管网公司书面通知顺德燃气将按照合同约定终止该一万吨大鹏气合同，高

压管网公司认为《天然气分销售合同》的终止条件“佛山市获得新气源后，本合同终止”已成就，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停止向顺德燃气供应广东大鹏一期合同气。

因《天然气分销售合同》中约定的高压管网公司向顺德燃气供应的广东大鹏一期合同气成本低于其

他天然气气源成本， 南华投资作为顺德燃气小股东认为高压管网公司应依据该协议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至

２０３１

年期间向顺德燃气供应广东大鹏一期合同气，并认为合同条款中“当佛山市获得新气源后，本合

同终止，双方就新气源另行签署新的分销售合同。”的终止条件不成立，高压管网公司擅自停止供气属于

违约行为，损害了顺德燃气的利益。 南华投资同时认为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因高压管

网公司擅自停气造成顺德燃气损失

３９

，

０２２

，

４６１

元，预计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３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剩余合同期限

内顺德燃气损失

９８

，

４０６

，

９００

元，合计损失

１３７

，

４２９

，

３６１

元，并就高压管网公司继续履行《天然气分销售合

同》或赔偿该金额多次提起诉讼。

Ｂ

、纠纷事项涉及的全部权利、义务、责任条款

《天然气分销售合同》涉及纠纷事项的全部权利、义务和责任条款如下：

“

４．１

基本期限

本合同应于其签署之日起生效并持续有效直至自商业运转起始日起算的并且在该商业运转起始日

的第二十五（

２５

）个十二（

１２

）个月周期日的前一日结束的一段期限。 ”

“

５．８

其他

当佛山市获得新气源后，本合同终止，双方就新气源另行签署新的分销售合同。 ”

“

１６．

责任

１６．１

责任及责任限度

１６．１．１

（

ｉ

）除非本合同另有规定，就因履行、履行不当或不履行本合同而产生的（或与之相关的）并且

导致任何一方损失或责任的事件而言， 卖方和买方相互之间应向对方承担的责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

（

ｉｉ

） 双方因违约而必须向对方承担的责任应仅限于本合同的规定， 任何一方无须向对方承担因侵

权、违反法定义务或其他义务而引起的责任；

（

ｉｉｉ

）除非本合同另有规定，卖方和买方对间接损失应互不负责。

１６．１．２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所允许的最大范围内，卖方在本合同项下对买方的责任：

（

ｉ

）就每单个事件或事故而言，以引起责任的事件所在的合同年之照付不议量乘以该合同年天然气

单价加权平均值的〔百分之二（

２％

）〕为限；

（

ｉｉ

）就任一合同年的全部责任而言，以引起责任的事件所在的合同年之照付不议量乘以该合同年天

然气单价加权平均值的〔百分之五（

５％

）〕为限；

（

ｉｉｉ

）该项责任限制不适用于卖方在本合同第

８

条项下的不合格天然气责任和

／

或本合同第

９

条项下的

短缺天然气责任（若有）。

１６．１．３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所允许的最大范围内，买方在本合同项下对卖方的责任：

（

ｉ

）就每单个事件或事故而言，以引起责任的事件所在的合同年之照付不议量乘以该合同年天然气

单价加权平均值的〔百分之二（

２％

）〕为限；

（

ｉｉ

）就任一合同年的全部责任而言，以引起责任的事件所在的合同年之照付不议量乘以该合同年天

然气单价加权平均值的〔百分之五（

５％

）〕为限；

（

ｉｉｉ

）该项责任限制不适用于买方在本合同第

１０

条项下支付天然气费、和税费的义务，本合同第

１１

条

项下为欠提量付款的义务，和

／

或本合同第

１２

条项下为照付不议量付款的义务（若有）。 ”

“

１７．

仲裁和适用法律

１７．１

仲裁

本合同项下引起的、或与本合同相关的需要仲裁的争议，应交由佛山仲裁委员会仲裁。

１７．２

适用法律

本合同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法规，并据此予以解释。 ”

（

２

）南华投资的基本情况

佛山市顺德区南华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注册资本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住所为佛山市顺

德区大良鉴海北路

１１０

、

１１２

、

１１４

号，法定代表人为何炳坤，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为对工

业，国内商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进行投资。 实际控制人为何炳坤。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南华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 出资额 股权比例

１

何炳坤

１

，

４７３．４４ ７３．６７％

２

潘琦

２６８．２６ １３．４１％

３

李骏

１１６．９４ ５．８５％

４

黄擎津

７３．８４ ３．６９％

５

关国柱

３１．２６ １．５６％

６

黄兆来

２３．３０ １．１７％

７

陆晓东

１２．９６ ０．６５％

合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３

）诉讼进展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南华投资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高压管网公司，并将顺德燃气作为第三人。

南华投资认为，被告高压管网公司单方面停止《天然气分销售合同》（合同编号：

ＦＳＬＮＧ－ＺＹ－０２－００３

）项

下的供气义务，系根据发行人的指示，侵害了顺德燃气的利益，南华投资委派在顺德燃气的董事提出的

要求维护顺德燃气的合法权益被发行人委派在顺德燃气的董事反对而未获通过。 南华投资已分别要求

顺德燃气及其董事会、监事会采取措施维护顺德燃气利益，但顺德燃气及其董事会、监事会未采取任何

行动，故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要求：第一，判决高压管网公司继续履行《天然气分销售合同》（合同编号：

ＦＳＬＮＧ－ＺＹ－０２－００３

）；第二，判决高压管网公司按照《天然气分销售合同》（合同编号：

ＦＳＬＮＧ－ＺＹ－０２－

００３

）约定的一期气价格向顺德燃气补充供应高压管网公司单方终止履行合同而停供的气量（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之日起至实际恢复履行之日按照每年

５４

万吉焦计算，暂计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

９４．５

万吉焦）。高压管

网公司对此提出管辖权异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８

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５

）佛中法民二初字第

２５３－１

号），认为

南华投资的相关诉讼行为应受《天然气分销售合同》中仲裁条款的约束，裁定：驳回南华投资的起诉。

南华投资不服上述裁定，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依法撤销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的（

２０１５

）佛中法民二初字第

２５３－１

号《民事裁定书》，并要求裁定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具有管辖

权，由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该案。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６

）粤民终

４６８

号），认为南华投资主张

的事项应提交仲裁，裁定：驳回南华投资的上诉，维持原裁定。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４

日，南华投资（以下简称“原告”）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发行人（以下简称“被告”），

认为：《天然气分销售合同》（合同编号：

ＦＳＬＮＧ－ＺＹ－０２－００３

）已成立生效，顺德燃气与高压管网公司应

依法履行；高压管网公司擅自停止供气的行为属于根本性违约，严重损害顺德燃气利益；发行人作为顺

德燃气的控股股东，利用关联关系损害顺德燃气的利益，应立即停止侵害顺德燃气利益，对顺德燃气承

担赔偿责任，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南华投资作为顺德燃气股东已提请顺德燃气监事会对发行人提起

诉讼，但监事会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现南华投资代表顺德燃气对发行人提起代表诉讼，请求判令

发行人立即停止损害第三人顺德燃气的利益；请求判令发行人作出股东大会决议，同意第三人顺德燃气

对高压管网公司提起仲裁；请求判令发行人赔偿第三人顺德燃气经济损失

１３７

，

４２９

，

３６１

元；请求判令发

行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南华投资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增加诉讼请求，请求判令发行人在顺德燃气

向高压管网公司提起仲裁事宜进行表决时，指令其派驻的董事同意顺德燃气启动仲裁程序。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６

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６

）粤

０６

民初

１６３

号），判决：驳

回南华投资的全部诉讼请求。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被告作为顺德燃气的法人股东，对《天然气

分销售合同》的终止的合法合约性显然应有自己的判断，仅依据被告既为顺德燃气的股东也是高网公司

的股东这一事实，无法作出顺德燃气不同意提起仲裁的行为系侵害顺德燃气利益的认定；（二）被告作为

顺德燃气的法人股东， 其派出董事在顺德燃气对案件所述事项进行讨论和审议的董事会中具有根据自

己的判断独立发表意见、行使表决的权利，这是公司法赋予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基本权利，也是顺德燃

气章程赋予董事的权利。 原告主张被告存在公司法第

２８

条第

１

款关于股东滥用权利损害公司利益的行

为，该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三）原告在本案中并未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证实被告存在损害顺德

燃气利益的行为，且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表明顺德燃气确实产生损失，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

求不成立，该院依法不予支持。（四）原告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在顺德燃气的董事会及股东会中作出同意顺

德燃气向高网公司提起仲裁的意思表示，该诉讼系对公司股东独立判断、独立行使表决权的干预，于法

无据，该院不予支持。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７

日，就南华投资与发行人、顺德燃气的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南华投资不服佛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审法院”）作出的（

２０１６

）粤

０６

民初

１６３

号判决（以下简称“原审判决”），向广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要求：（一）请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支持南华投资的

全部诉讼请求：

１

、改判发行人立即停止损害第三人顺德燃气的利益；

２

、改判发行人在第三人顺德燃气的

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中同意第三人顺德燃气对高压管网公司提起仲裁；

３

、 改判发行人赔偿第三人

顺德燃气经济损失人民币

１３７

，

４２９

，

３６１

元。 （二）请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令由发行人承担本案一审、

二审的诉讼费用。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尚未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的判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９

日，南华投资向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起诉顺德燃气和发行人。 南华投资请求

法院确定顺德燃气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无效，并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南华投资认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南华投资通过其派出董事在顺德燃气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提

出了 《关于要求佛山市高压管网有限该公司即时恢复供应一万吨一期大鹏气并补足之前停供量的议

案》，遭到了发行人派出董事的反对从而导致顺德燃气作出不同意对高压管网公司采取法律手段解决纠

纷的董事会决议。南华投资认为发行人作为顺德燃气的控股股东，出于袒护其子公司高压管网公司免其

承担法律责任的故意，滥用控股股东地位，并利用其关联关系，导致顺德燃气董事会作出不同意对高压

管网公司采取法律手段解决纠纷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该董事会决议应属于无效决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９

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７

）粤

０６０６

民初

７５８５

号），判决

驳回原告南华投资的全部诉讼请求。 如不服该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该院递交上诉

状，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就南华投资与顺德燃气、发行人之间公司决议效力纠纷一案，南华投资不服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作出的（

２０１７

）粤

０６０６

民初

７５８５

号判决，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提起上诉，请求：（一）请求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支持南华投资的诉讼请求：确定顺德燃气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３

）

第

２

点第

３

项否决决议无效。 （二）请求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令由顺德燃气、发行人承担本案一

审、二审的诉讼费用。

（

４

）对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结果的具体影响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

日，发行人代理律师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备忘录》，认为：

“从南华投资的起诉状、举证及其在本案一审开庭时的陈述来看，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包括两大方

面，其一是佛燃集团是否构成侵权，如构成侵权、南华投资是否有权要求佛燃集团按照南华投资的要求

做出股东会决议或在第三人顺德燃气的股东会及董事会会议中按照南华投资的要求进行表决； 其二是

第三人顺德燃气是否确实遭受损失，如有损失，则损失与佛燃集团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佛燃集团是

否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

“佛山中院在一审判决中已经对上述争议事项进行了充分论证，尤其是针对南华投资请求判令佛燃

集团赔偿顺德燃气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 佛山中院经审理后确认了认定顺德燃气是否遭受经济损失必

须以佛山仲裁委员会就《天然气分销售合同》的终止纠纷做出生效裁决为前提。 南华投资经佛山中院提

示而拒绝向佛山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而是在无仲裁裁决确认高压管网终止供气构成违约的情况下直

接请求法院判令佛燃集团向顺德燃气支付经济赔偿， 南华投资的举证既不足以证明侵权损害结果已经

实际发生，也不足以证明其诉称的损害结果与佛燃集团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法定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不成立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广东高院针对该项诉讼请求做出相反判决的可能性较低。

至于南华投资请求判令佛燃集团做出股东会决议及

／

或在顺德燃气的股东会、董事会会议中按照南

华投资的要求进行表决的诉讼请求，我们认为，佛燃集团及佛燃集团派驻至顺德燃气的董事均是独立的

法律主体，其独立行使表决权的法定权利不应受到包括南华投资在内的任何第三方的干涉。即使南华投

资认为顺德燃气应当申请仲裁而佛燃集团对此不予同意， 南华投资也应依法以顺德燃气股东的身份代

表向佛山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其诉诸法院并请求判令佛燃集团按照其要求做出决议或行使表决权利

缺少充分的法律依据。 鉴于此，如果南华投资在二审过程中无法提供进一步证据或提出法律依据，则我

们倾向于认为广东高院针对该项诉讼请求做出相反判决的可能性较低。 ”

同时，根据对案情分析和纠纷事项的判断，发行人预计其于该等诉讼中败诉的可能性较低。

以下对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结果具体影响的分析，在最不利发行人的假设条件下做出，即假设广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中判定高压管网公司在《天然气分销合同》中违约并侵害了顺德燃气的利益。 公

司因二审败诉、后续仲裁失利而产生的两种不利情况如下：

Ａ

、赔偿可能性一：高压管网公司向顺德燃气按原告诉求全额赔付

若发行人于本案中终审败诉，南华投资向佛山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佛山仲裁委员会裁决高压管网

公司或发行人（若赔偿人为发行人，则发行人将向控股子公司高压管网公司对赔偿部分进行追偿）按南

华投资的损失主张全额赔付，即高压管网公司赔偿控股子公司顺德燃气

１３

，

７４２．９４

万元。

该种情形下该项纠纷诉讼可能形成的不利结果对发行人

２０１６

年的财务成果影响分析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事项 赔偿可能性一

败诉最不利结果的赔偿费用（

Ａ

）

１３

，

７４２．９４

败诉预计诉讼费用（

Ｂ

）

１４５．７９

败诉赔偿费用合计（

Ｃ＝Ａ＋Ｂ

）

１３

，

８８８．７３

败诉影响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金额（

Ｄ

）

２

，

２９９．９７

发行人

２０１６

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Ｅ

）

３３

，

７１４．４２

影响金额占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比例（

Ｄ ／ Ｅ

）

６．８２％

注：

Ｄ＝Ｃ＊０．７５＊

（

４０．００％－１７．９２％

）；

４０％

系顺德燃气少数股东持有其权益的比例；

１７．９２％

系高压管

网公司少数股东持有其权益的比例。

Ｂ

、赔偿可能性二：高压管网公司向顺德燃气按原告诉求赔偿已发生损失，后续年度高压管网公司

继续执行《天然气分销合同》

若发行人于本案中终审败诉，南华投资向佛山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佛山仲裁委员会裁决高压管网

公司或发行人（若赔偿人为发行人，则发行人将向控股子公司高压管网公司对赔偿部分进行追偿）赔偿

顺德燃气已发生损失

４

，

８８６．３２

万元（假设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底仲裁生效，赔偿期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期间），后续由高压管网公司继续执行《天然气分销合同》。若高压管网公司继续执行《天然气分销合

同》，以市场价格购买天然气后向顺德燃气以合同价格销售，高压管网公司将在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３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每年承担因价格差异而新增的运营成本， 进而影响公司未来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３１

年期间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

该种情形下该项纠纷诉讼可能形成的不利结果对发行人

２０１６

年的财务成果影响分析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事项 赔偿可能性二

败诉当期最不利结果的赔偿费用（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

Ａ

）

４

，

８８６．３２

败诉当期承担的诉讼费用（

Ｂ

）

１４５．７９

败诉当期最不利结果的赔偿费用合计（

Ｃ＝Ａ＋Ｂ

）

５

，

０３２．１０

影响母公司净利润的金额（

Ｄ

）

８３３．３２

发行人

２０１６

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Ｅ

）

３３

，

７１４．４２

影响金额占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比例（

Ｄ ／ Ｅ

）

２．４７％

后续

１３．５

年内每年新增运营成本（

Ｆ

）

６５６．０５

后续

１３．５

年内每年的新增成本影响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金额（

Ｇ

）

１０８．６４

注：

Ｄ＝Ｃ＊０．７５＊

（

４０．００％－１７．９２％

）；

Ｇ＝Ｆ＊０．７５＊

（

４０．００％－１７．９２％

）；

４０％

系顺德燃气少数股东持有

其权益的比例；

１７．９２％

系高压管网公司少数股东持有其权益的比例。

赔偿可能性一的赔偿费用预计占发行人

２０１６

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比例为

６．８２％

；赔偿可能性二

高压管网公司赔偿顺德燃气已发生损失后， 预计未来一次性影响金额预计占发行人

２０１６

年归属于母公

司净利润的比例为

２．４７％

。 同时，公司在高压管网公司一次性赔偿顺德燃气已发生损失后至

２０３１

年

１２

年

３１

日继续执行 《天然气分销合同》 期间， 每年受该纠纷事项影响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金额预计为

１０８．６４

万元。 综上，上述赔偿可能性产生的赔偿费用对公司的财务成果影响较小。

该案代理律师意见及公司分析判断，公司于该诉讼事项中败诉的可能性较低。该诉讼赔偿事宜不影

响公司或高压管网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持续经营。

２

、佛山市佳利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三水燃气、广州地质勘察基础工程公司、杨志能就工程地

质勘探钻断电缆产生的侵权纠纷

（

１

）诉讼进展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１

日，佛山市佳利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利达”）向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

院起诉三水燃气、广州地质勘查基础工程公司、杨志能。 佳利达认为三水燃气因铺设燃气管道剩余工程

改定向顶管方案需要，委托广州地质勘查基础工程公司进行地址勘查钻探，广州地质勘查基础工程公司

将钻探工程交由杨志能负责，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３

日，杨志能在大塘工业园区内进行钻探时钻断佳利达的电缆，

导致佳利达及其下属蒸汽分厂以及子公司佛山市三水区大塘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停电停产， 相关设备损

坏，产生直接损失

２

，

０７１

，

０６７．５８

元，间接损失

３３１

，

３８９．１３

元，合计损失

２

，

４０２

，

４５６．７１

元，要求三名被告对佳

利达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６

日，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６

）粤

０６０７

民初

３６６３

号），判

决被告三水燃气赔偿原告

５７．９０

万元，广州地质勘查基础工程公司赔偿原告

１１５．８０

万元、杨志能赔偿原告

１９．３０

万元；驳回佳利达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不服该判决，诉讼各方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该院

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９

日，三水燃气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

上诉人三水燃气无须向被上诉人佳利达一次性支付赔偿损失

５７．９０

万元；上诉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

担。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尚未对该案作出判决。

（

２

）对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结果的具体影响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佳利达与三水燃气、广州地质勘察基础工程公司、杨志能就工程

地质勘探钻断电缆产生的侵权纠纷一案已一审判决，原告诉讼请求获得法院部分支持。该案件代理律所

广东科德 （佛山） 律师事务所根据案件进展情况预计三水燃气承担责任的可能性较小， 因此公司未于

２０１６

年计提预计负债。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三水燃气依据三水区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对需赔偿的损失费用提预

计负债

５７．９０

万元。若三水燃气于本案中终审败诉且按原告的损失主张全额赔付，三水燃气将增加

１８２．３５

万元营业外支出。

该项纠纷诉讼可能形成的最不利结果对公司

２０１６

年的财务成果影响分析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事项 金额

判决赔偿费用（

Ａ

）

１８２．３５

判决诉讼费用（

Ｂ

）

２．６１

败诉赔偿费用合计（

Ｃ＝Ａ＋Ｂ

）

１８４．９５

败诉影响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金额（

Ｄ＝０．７５＊Ｃ

）

１３８．７２

发行人

２０１６

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Ｅ

）

３３

，

７１４．４２

影响金额占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比例（

Ｄ ／ Ｅ

）

０．４１％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３

日和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０

日，佛山市三水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出具《证明》，确认报告期内三水

燃气遵守有关建筑、施工及燃气规划、燃气设施建设、燃气经营与服务及燃气安全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

不存在违反建筑、施工及燃气规划、燃气设施建设、燃气经营与服务及燃气安全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未

曾因上述事项受到该局行政处罚、行政处理或行政调查。

按照该项纠纷诉讼后续可能形成的最不利赔偿结果（即确认赔偿费用

１８４．９５

万元）预计，该最不利

结果占发行人

２０１６

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

０．４１％

，影响较小。 该诉讼赔偿事宜不影响三水燃气正常生

产经营和持续经营。

３

、何少萧与高压管网公司、广东大鹏就管道工程占用土地产生的侵权纠纷

（

１

）诉讼进展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何少萧向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起诉高压管网公司、广东大鹏。 何少萧认为，高压

管网公司、广东大鹏铺设天然气管道经过何少萧所承包经营的土地，经何少萧确认后拆除原告部分地上

建筑物，但高压管网公司、广东大鹏一直未执行补偿方案对何少萧进行补偿。 因此，何少萧请求：判令高

压管网公司、广东大鹏对已铺设在何少萧承包土地下的天然气管道进行恢复原状、排除妨害、消除危险、

停止侵害；判决高压管网公司、广东大鹏立即支付地上建构筑物补偿款

５０

，

８８５

元及利息；判决高压管网

公司、广东大鹏支付填土费

７１

，

１００

元、青苗费

７

，

１１０

元；判决高压管网公司、广东大鹏立即赔偿管道占用

土地期间的承包款经济损失（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计至高压管网公司、广东大鹏恢复原状、停止侵害日止，

暂计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济损失为

１０１

，

９１０

元）等。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

日，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６

）粤

０６０６

民初

８７７

号），认为高压管

网公司、广东大鹏占用何少萧所承租土地

２．３７

亩，侵害了何少萧的合法权益，判决：高压管网公司、广东

大鹏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停止侵害何少萧土地使用权的行为， 将铺设于何少萧所承租位于莘

村麦岸村小组土名（拾壹万变电站边三乐路边与一环路交汇处）土地之下的管道迁移；高压管网公司应

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何少萧支付地上建筑物补偿款

５０

，

８８５

元；高压管网公司、广东大鹏

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何少萧支付填土费

７１

，

１１０

元，青苗费

７

，

１１１

元，两项合计

７８

，

２２１

元；高压管网公司、广东大鹏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何少萧赔偿经济损失

１０１

，

９１０

元；驳

回何少萧的其他诉讼请求。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３

日，高压管网公司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三、四

项，依法改判高压管网公司无需承担迁移管道、支付补偿款及赔偿损失的责任，驳回被上诉人何少萧的

全部诉讼请求等。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９

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６

）粤

０６

民终

５６６２

号），认为一

审法院未查清高压管网公司、广东大鹏铺设的管道是否位于何少萧承包的土地范围内这一基本事实，裁

定撤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

）粤

０６０６

民初

８７７

号民事判决，该案发回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人民法院重审。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２

日，何少萧向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提出变更、增加诉讼请求。变更及增加后的诉讼请

求为：判决高压管网公司、广东大鹏立即支付地上建构筑物补偿款

５０

，

８８５

元及利息；判决高压管网公司、

广东大鹏支付填土费

７１

，

１００

元、青苗费

７

，

１１０

元；判决高压管网公司、广东大鹏立即赔偿管道占用土地期

间的承包款经济损失共

５８８

，

３５３

元及利息（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３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以平均

８

，

２７５

元

／

亩

／

年

计算，即

８

，

２７５

元

／

亩

／

年

×３０

年

×２．３７

亩

＝５８８

，

３５３

元；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起计至高压管网公司、广东大鹏实际清偿日止）；高压管网公司、广东大鹏需按各方达成的补偿方案

立即支付一次性土地补偿费用

１２８

，

０００

元及利息；高压管网公司、广东大鹏需按各方达成的补偿方案立

即支付社会保障金

１０６

，

６５０

元及利息；高压管网公司、广东大鹏立即支付由此产生的律师费

１１０

，

０９６

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重审法院尚未对该案作出判决。

（

２

）对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结果的具体影响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何少萧与高压管网公司、广东大鹏就管道工程占用土地产生的侵

权纠纷一案重审法院尚未作出判决。

２０１６

年公司已对损失最佳估计数

１４．１０

万元计提了预计负债，并于

当期确认了营业外支出。若高压管网公司于本案中终审败诉且按原告的损失主张全额赔付，高压管网公

司将增加

９２．１２

万元营业外支出。

该项纠纷诉讼可能形成的最不利结果对公司

２０１６

年的财务成果影响分析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事项 金额

败诉最不利结果的赔偿费用（

Ａ

）

９２．１２

败诉预计诉讼费用（

Ｂ

）

１．９３

败诉赔偿费用合计（

Ｃ＝Ａ＋Ｂ

）

９４．０６

败诉影响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金额（

Ｄ＝０．７５＊０．８２＊Ｃ

）

５７．９０

发行人

２０１６

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Ｅ

）

３３

，

７１４．４２

影响金额占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比例（

Ｄ ／ Ｅ

）

０．１７％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８

日，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出具《关于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建设行

政管理方面的守法证明》，确认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８

日期间，未发现高压管网公司因违反有关

建筑施工、房屋管理、燃气规划、燃气设施建设与保护、燃气经营与服务、燃气安全管理及其他燃气燃气

经营活动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该局的行政处罚、行政处理或行政调查。

按照该项纠纷诉讼后续可能形成的最不利赔偿结果（即确认赔偿费用

９４．０６

万元）预计，该最不利结

果占发行人

２０１６

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

０．１７％

，影响较小。 该诉讼赔偿事宜不影响高压管网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和持续经营。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

一、发行各方当事人

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经办人或联

系人

发行人 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

２５

号

０７５７－８３０３６２８８ ０７５７－８３０３３８０９

卢志刚

保荐机构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

企业大厦

Ｃ

座

２－６

层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８８８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８５７

刘彦

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建国门北大街

８

号华润大厦

２０

层

０１０－８５１９１３００ ０１０－８５１９１３５０

姚继伟

会计师事务所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６１

号四楼

０２１－６３３９１１６６ ０２１－６３３９２５５８

王景波

股票登记机构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２０１２

号深圳

证券交易所广场

２２－２８

楼

０７５５－２１８９９９９９ ０７５５－２１８９９０００

拟上市证券交

易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２０１２

号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３３３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１６４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日期

刊登询价公告的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初步询价的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

日

刊登发行公告的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

网上、网下申购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

网上、网下缴款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

（二）发行人最近三年的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三）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四）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五）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六）公司章程（草案）；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文件查阅时间

工作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３０

三、文件查阅地址

发行人： 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

２５

号

电话：

０７５７－８３０３６２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７－８３０３３８０９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２－６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８５７

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0

月

31

日

（上接

A66

版）


